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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本次为

华信科提供的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合并报表
外单位提供担保的情况。

一、担保情况概述
1、本次担保情况
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华信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华信科”）于2024年11月28日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民生银行”）签署
了《综合授信合同》，约定民生银行向华信科提供人民币（大写）叁仟万元整的授信额度，授信期限自
2024年11月29日至2025年11月28日（皆含本日），对已清偿的授信额度，可以申请循环使用；近日，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联合无线（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无线香港”）与民生银行签署了《最高额
保证合同》，分别为华信科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具体详见“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2、担保额度的审议情况
公司分别于2024年4月14日、5月20日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2023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公司及联合无线香港为华信科向银行等金
融机构申请融资时提供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10,000万元的担保额度，并授权董事长在该担保
额度范围内审批相关担保的具体事宜。

公司及联合无线香港本次为华信科提供担保在已授权预计担保额度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
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方的可用担保额度和担保余额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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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保证范围详见“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华信科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8年11月11日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天安社区泰然八路深业泰然大厦16C02
法定代表人：王国军
注册资本：10,000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一般经营项目是：电子产品的技术开发与销售及其它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控、专卖

商品）；信息咨询（不含人才中介服务、证券及其它限制项目）。
股权结构：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上海盈方微电子有限公司持有华信科51%股权。华信科与公司

的股权结构关系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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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盈方微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华信科科技有限公司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名称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
597,204,347.85
431,219,472.06
30,040,000.00

2024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525,958,886.89
346,834,615.95
50,044,541.67

流动负债总额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净资产
项目名称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430,448,057.20
165,984,875.79

2023年1月至12月（经审计）
1,273,107,218.59
-12,729,372.00
-11,440,434.56

346,404,462.36
179,124,270.94

2024年1月至9月（未经审计）
1,021,935,740.02
18,164,492.06
12,078,808.93

华信科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鉴于公司与民生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一）及联合无线香港与民生银行签署的《最高额

保证合同》（二）的主要内容基本一致（公司及联合无线香港分别对华信科提供同等担保），对两份《最
高额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予以合并说明，对内容不一致的部分进行单独列示：

保证人：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联合无线(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债权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乙方”）
1、保证范围：本合同约定的主债权本金/垫款/付款及其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

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执行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担保财产保管费、
仲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差旅费、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利息和所有其他应付合

理费用，统称“实现债权和担保权益的费用”）。上述范围中除主债权本金/垫款/付款外的所有款项和

费用，统称为“主债权的利息及其他应付款项”，不计入本合同项下被担保的主债权本金最高限额。

上述范围中的最高债权本金、主债权的利息及其他应付款项均计入甲方承担担保责任的范围。

2、保证金额：甲方所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最高债权本金额（人民币 3000万元整，大写人民币叁

仟万元整）及主债权的利息及其他应付款项之和。

3、保证方式：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

4、保证期间：甲方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起三年。

5、合同的生效：

（1）《最高额保证合同》（一）生效条件：若本合同为线下操作，本合同甲方由自然人签名、或非自

然人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名/签章且非自然人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并由乙

方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名/签章且加盖公章或授信业务专用章后生效。

若本合同为线上操作，则经甲、乙双方使用电子签名签署后生效。甲方通过乙方提供的电子渠

道进行任何形式的确认（包括但不限于数字证书、密码、勾选、点击确认、乙方电子签约设备屏幕手写

签名等形式）均视为甲方真实意思表示，表示甲方自愿签署并同意本合同。本合同项下产生的各类

电子数据，经甲方电子签名签署后生效。

（2）《最高额保证合同》（二）生效条件：本合同甲方由自然人签名、或非自然人的董事代表甲方签

立作为契据，并由己方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名/签章且加盖公章或授信业务专

用章后生效。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及联合无线香港为华信科提供的担保主要为满足其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的需求。华信科

系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其经营状况稳定，公司能够充分了解其经营情况并做好相关

风险控制工作，相关担保的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范围内，因此本次担保华信科的其他股东不提供反
担保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不构成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204,000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本公告所述担

保外，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担保总余额为19,560.57万元（本担保余额已包含账期影响），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26.21%。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无逾期
担保事项。

七、备查文件
1、公司与民生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2、联合无线香港与民生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3、华信科与民生银行签署的《综合授信合同》。
特此公告。

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29日

尊敬的投资者：
由于业务调整和服务升级，我公司将撤销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盐城阜宁新城北京路证券营业

部（以下简称“国信证券盐城阜宁新城北京路证券营业部”），位于江苏省盐城市阜宁县城南新区天津
路城南大厦B座的盐城阜宁新城北京路证券营业部届时将关闭营业场所并停止营业。国信证券盐城
阜宁新城北京路证券营业部客户将整体转移至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通跃龙路证券营业部（以下
简称“国信证券南通跃龙路证券营业部”）进行统一服务。

为保障您证券交易、资金划转、业务办理的正常进行，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国信证券盐城阜宁新城北京路证券营业部客户整体转移至国信证券南通跃龙路证券营业部

后，您的资金账号、账户密码、交易方式等保持不变，证券交易、资金划转不受影响。
二、为保证客户数据迁移的安全性，自2024年12月20日下午3：00后，国信证券盐城阜宁新城北

京路证券营业部不再接受网上（包括手机APP）和现场业务申请。自2024年12月21日起，请您在我
司登录网上、手机APP等客户端进行账户交易、资产查询、远程业务办理时，选择国信证券南通跃龙路
证券营业部。

三、如您需要临柜办理业务，请携带本人身份证明文件前往就近的国信证券营业网点或国信证券
南通跃龙路证券营业部进行办理，我们将为您开通VIP绿色通道，欢迎您前来参观交流。

国信证券南通跃龙路证券营业部地址：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跃龙路80号瑞富大厦1楼01室和02
室。

四、如您对国信证券盐城阜宁新城北京路证券营业部撤销及客户转移有任何疑问，可拨打国信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统一客服热线95536或前往营业网点进行咨询。

五、在特殊情况下，我司有权更改或延迟营业部撤销的日期，具体将另行公告。
感谢您对我公司的支持与厚爱，因国信证券盐城阜宁新城北京路证券营业部撤销给您带来的不

便，我公司深表歉意，敬请谅解！祝您投资愉快。
特此公告。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11月29日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盐城阜宁新城
北京路证券营业部撤销的公告

尊敬的投资者：
由于业务调整和服务升级，我公司将撤销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广通路证券营业部（以下简

称“国信证券上海广通路证券营业部”），位于上海市闵行区广通路66弄2号126、127室的上海广通路
证券营业部届时将关闭营业场所并停止营业。国信证券上海广通路证券营业部客户将整体转移至国
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高逸路证券营业部（以下简称“国信证券上海高逸路证券营业部”）进行统一
服务。

为保障您证券交易、资金划转、业务办理的正常进行，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国信证券上海广通路证券营业部客户转移至国信证券上海高逸路证券营业部后，您的资金账

号、账户密码、交易方式等保持不变，证券交易、资金划转不受影响。
二、为保证客户数据迁移的安全性，自2024年12月20日15：00后，国信证券上海广通路证券营业

部不再接受网上（包括手机APP）和现场业务申请。自2024年12月21日起，请您在我司登录网上、手
机APP等客户端进行账户交易、资产查询、远程业务办理时，选择国信证券上海高逸路证券营业部。

三、如您需要临柜办理业务，请携带本人身份证明文件前往就近的国信证券营业网点或国信证券
上海高逸路证券营业部进行办理，我们将为您开通VIP绿色通道，欢迎您前来参观交流。

国信证券上海高逸路证券营业部地址：上海市宝山区高逸路7-29号402、403室。
四、如您对国信证券上海广通路证券营业部撤销及客户转移有任何疑问，可拨打国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统一客服热线95536或前往营业网点进行咨询。
五、在特殊情况下，我司有权更改或延迟营业部撤销的日期，具体将另行公告。
感谢您对我公司的支持与厚爱，因国信证券上海广通路证券营业部撤销给您带来的不便，我公司

深表歉意，敬请谅解！祝您投资愉快。
特此公告。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11月29日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广通路
证券营业部撤销的公告

尊敬的投资者：
由于业务调整和服务升级，我公司将撤销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郑州航海中路证券营业部（以下

简称“国信证券郑州航海中路证券营业部”），位于郑州市二七区航海中路 106号院 7号楼 1-2层 114
号的郑州航海中路证券营业部届时将关闭营业场所并停止营业。国信证券郑州航海中路证券营业部
客户将整体转移至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河南分公司”）进行统一服
务。

为保障您证券交易、资金划转、业务办理的正常进行，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国信证券郑州航海中路证券营业部客户转移至国信证券河南分公司后，您的资金账号、账户

密码、交易方式等保持不变，证券交易、资金划转不受影响。
二、为保证客户数据迁移的安全性，自2024年12月20日下午3：00后，国信证券郑州航海中路证

券营业部不再接受网上（包括手机APP）和现场业务申请。自2024年12月21日起，请您在我司登录
网上、手机APP等客户端进行账户交易、资产查询、远程业务办理时，选择国信证券河南分公司。

三、如您需要临柜办理业务，请携带本人身份证明文件前往就近的国信证券营业网点或国信证券
河南分公司进行办理，我们将为您开通VIP绿色通道，欢迎您前来参观交流。

国信证券河南分公司地址：郑州市二七区民主路10号华润大厦20层2004室至2006室。
四、如您对国信证券郑州航海中路证券营业部撤销及客户转移有任何疑问，可拨打国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统一客服热线95536或前往营业网点进行咨询。
五、在特殊情况下，我司有权更改或延迟营业部撤销的日期，具体将另行公告。
感谢您对我公司的支持与厚爱，因国信证券郑州航海中路证券营业部撤销给您带来的不便，我公

司深表歉意，敬请谅解！祝您投资愉快。
特此公告。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11月29日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郑州航海中路
证券营业部撤销的公告

尊敬的投资者：
由于业务调整和服务升级，我公司将撤销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贡丹桂南大街证券营业部（以

下简称“国信证券自贡丹桂南大街证券营业部”），位于四川省自贡市自流井区丹桂南大街6号宏丰·
财富名都1栋2层03-05铺届时将关闭营业场所并停止营业。国信证券自贡丹桂南大街证券营业部
客户将整体转移至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泸州春景上路证券营业部（以下简称“国信证券泸州春景上
路证券营业部”）进行统一服务。

为保障您证券交易、资金划转、业务办理的正常进行，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国信证券自贡丹桂南大街证券营业部客户转移至国信证券泸州春景上路证券营业部后，您的

资金账号、账户密码、交易方式等保持不变，证券交易、资金划转不受影响。
二、为保证客户数据迁移的安全性，自2024年12月20日下午3：00后，国信证券自贡丹桂南大街

证券营业部不再接受网上（包括手机APP）和现场业务申请。自2024年12月21日起，请您在我司登
录网上、手机APP等客户端进行账户交易、资产查询、远程业务办理时，选择国信证券泸州春景上路证

券营业部。
三、如您需要临柜办理业务，请携带本人身份证明文件前往就近的国信证券营业网点或国信证券

泸州春景上路证券营业部进行办理，我们将为您开通VIP绿色通道，欢迎您前来参观交流。
国信证券泸州春景上路证券营业部地址：泸州市江阳区春景上路2号1号楼201号。
四、如您对国信证券自贡丹桂南大街证券营业部撤销及客户转移有任何疑问，可拨打国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统一客服热线95536或前往营业网点进行咨询。
五、在特殊情况下，我司有权更改或延迟营业部撤销的日期，具体将另行公告。
感谢您对我公司的支持与厚爱，因国信证券自贡丹桂南大街证券营业部撤销给您带来的不便，我

公司深表歉意，敬请谅解！祝您投资愉快。
特此公告。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11月29日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贡丹桂南大街
证券营业部撤销的公告

尊敬的投资者：
由于业务调整和服务升级，我公司将撤销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马超东路证券营业部（以下

简称“国信证券成都马超东路证券营业部”），位于成都市新都区新都街道马超东路266号和信新城市
中心大厦15楼1509号届时将关闭营业场所并停止营业。国信证券成都马超东路证券营业部客户将
整体转移至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锦东路证券营业部（以下简称“国信证券成都锦东路证券营业
部”）进行统一服务。

为保障您证券交易、资金划转、业务办理的正常进行，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国信证券成都马超东路证券营业部客户转移至国信证券成都锦东路证券营业部后，您的资金

账号、账户密码、交易方式等保持不变，证券交易、资金划转不受影响。
二、为保证客户数据迁移的安全性，自2024年12月20日下午3：00后，国信证券成都马超东路证

券营业部不再接受网上（包括手机APP）和现场业务申请。自2024年12月21日起，请您在我司登录
网上、手机APP等客户端进行账户交易、资产查询、远程业务办理时，选择国信证券成都锦东路证券营
业部。

三、如您需要临柜办理业务，请携带本人身份证明文件前往就近的国信证券营业网点或国信证券
成都锦东路证券营业部进行办理，我们将为您开通VIP绿色通道，欢迎您前来参观交流。

国信证券成都锦东路证券营业部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锦东路642号1层,锦东路668号2栋
2层207号、208号、209号。

四、如您对国信证券成都马超东路证券营业部撤销及客户转移有任何疑问，可拨打国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统一客服热线95536或前往营业网点进行咨询。

五、在特殊情况下，我司有权更改或延迟营业部撤销的日期，具体将另行公告。
感谢您对我公司的支持与厚爱，因国信证券成都马超东路证券营业部撤销给您带来的不便，我公

司深表歉意，敬请谅解！祝您投资愉快。
特此公告。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11月29日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马超东路
证券营业部撤销的公告

尊敬的投资者：
由于业务调整和服务升级，我公司将撤销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绍兴金柯桥大道证券营业部（以

下简称“国信证券绍兴金柯桥大道证券营业部”），位于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柯桥街道金柯桥大道1388号万国中心C04室的绍兴金柯桥大道证券营业部届时将关闭营业场所并停止营业。国信证券绍
兴金柯桥大道证券营业部客户将整体转移至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
绍兴分公司”）进行统一服务。

为保障您证券交易、资金划转、业务办理的正常进行，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国信证券绍兴金柯桥大道证券营业部客户转移至国信证券绍兴分公司后，您的资金账号、账

户密码、交易方式等保持不变，证券交易、资金划转不受影响。
二、为保证客户数据迁移的安全性，自2024年12月20日下午3：00后，国信证券绍兴金柯桥大道

证券营业部不再接受网上（包括手机APP）和现场业务申请。自2024年12月21日起，请您在我司登
录网上、手机APP等客户端进行账户交易、资产查询、远程业务办理时，选择国信证券绍兴分公司。

三、如您需要临柜办理业务，请携带本人身份证明文件前往就近的国信证券营业网点或国信证券
绍兴分公司进行办理，我们将为您开通VIP绿色通道，欢迎您前来参观交流。

国信证券绍兴分公司地址：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解放大道713-1号。
四、如您对国信证券绍兴金柯桥大道证券营业部撤销及客户转移有任何疑问，可拨打国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统一客服热线95536或前往营业网点进行咨询。
五、在特殊情况下，我司有权更改或延迟营业部撤销的日期，具体将另行公告。
感谢您对我公司的支持与厚爱，因国信证券绍兴金柯桥大道证券营业部撤销给您带来的不便，我

公司深表歉意，敬请谅解！祝您投资愉快。
特此公告。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11月29日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绍兴金柯桥大道
证券营业部撤销的公告

尊敬的投资者：
由于业务调整和服务升级，我公司将撤销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湘潭福星中路证券营业部（以下

简称“国信证券湘潭福星中路证券营业部”），位于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宝塔街道福星中路169号福星
国际金融中心 1栋 3单元 1503002号的湘潭福星中路证券营业部届时将关闭营业场所并停止营业。
国信证券湘潭福星中路证券营业部客户将整体转移至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沙星沙开元东路证券
营业部（以下简称“国信证券长沙星沙开元东路证券营业部”）进行统一服务。

为保障您证券交易、资金划转、业务办理的正常进行，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国信证券湘潭福星中路证券营业部客户转移至国信证券长沙星沙开元东路证券营业部后，您

的资金账号、账户密码、交易方式等保持不变，证券交易、资金划转不受影响。
二、为保证客户数据迁移的安全性，自2024年12月20日下午3：00后，国信证券湘潭福星中路证

券营业部不再接受网上（包括手机APP）和现场业务申请。自2024年12月21日起，请您在我司登录
网上、手机APP等客户端进行账户交易、资产查询、远程业务办理时，选择国信证券长沙星沙开元东路
证券营业部。

三、如您需要临柜办理业务，请携带本人身份证明文件前往就近的国信证券营业网点或国信证券
长沙星沙开元东路证券营业部进行办理，我们将为您开通VIP绿色通道，欢迎您前来参观交流。

国信证券长沙星沙开元东路证券营业部地址：湖南省长沙县星沙街道东六路266号华润置地广
场一期12栋114。

四、如您对国信证券湘潭福星中路证券营业部撤销及客户转移有任何疑问，可拨打国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统一客服热线95536或前往营业网点进行咨询。

五、在特殊情况下，我司有权更改或延迟营业部撤销的日期，具体将另行公告。
感谢您对我公司的支持与厚爱，因国信证券湘潭福星中路证券营业部撤销给您带来的不便，我公

司深表歉意，敬请谅解！祝您投资愉快。
特此公告。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11月29日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湘潭福星中路
证券营业部撤销的公告

尊敬的投资者：
由于业务调整和服务升级，我公司将撤销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滨海大道证券营业部（以下

简称“国信证券深圳滨海大道证券营业部”），位于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滨海社区海天二路19号盈
峰中心101的深圳滨海大道证券营业部届时将关闭营业场所并停止营业。国信证券深圳滨海大道证
券营业部客户将整体转移至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前海分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深圳前海分
公司”）进行统一服务。

为保障您证券交易、资金划转、业务办理的正常进行，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国信证券深圳滨海大道证券营业部客户转移至国信证券深圳前海分公司后，您的资金账号、

账户密码、交易方式等保持不变，证券交易、资金划转不受影响。
二、为保证客户数据迁移的安全性，自2024年12月20日下午3：00后，国信证券深圳滨海大道证

券营业部不再接受网上（包括手机APP）和现场业务申请。自2024年12月21日起，请您在我司登录
网上、手机APP等客户端进行账户交易、资产查询、远程业务办理时，选择国信证券深圳前海分公司。

三、如您需要临柜办理业务，请携带本人身份证明文件前往就近的国信证券营业网点或国信证券
深圳前海分公司进行办理，我们将为您开通VIP绿色通道，欢迎您前来参观交流。

国信证券深圳前海分公司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南山街道前海大道前海嘉里商务中心T1
写字楼170102A。

四、如您对国信证券深圳滨海大道证券营业部撤销及客户转移有任何疑问，可拨打国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统一客服热线95536或前往营业网点进行咨询。

五、在特殊情况下，我司有权更改或延迟营业部撤销的日期，具体将另行公告。
感谢您对我公司的支持与厚爱，因国信证券深圳滨海大道证券营业部撤销给您带来的不便，我公

司深表歉意，敬请谅解！祝您投资愉快。
特此公告。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11月29日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滨海大道
证券营业部撤销的公告

尊敬的投资者：
由于业务调整和服务升级，我公司将撤销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山科苑北路证券营业部

（以下简称“国信证券深圳南山科苑北路证券营业部”），位于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科技园社区科苑
路 8号讯美科技广场 3号楼 812的深圳南山科苑北路证券营业部届时将关闭营业场所并停止营业。
国信证券深圳南山科苑北路证券营业部客户将整体转移至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海大道证券
营业部（以下简称“国信证券深圳南海大道证券营业部”）进行统一服务。

为保障您证券交易、资金划转、业务办理的正常进行，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国信证券深圳南山科苑北路证券营业部客户转移至国信证券深圳南海大道证券营业部后，您

的资金账号、账户密码、交易方式等保持不变，证券交易、资金划转不受影响。
二、为保证客户数据迁移的安全性，自2024年12月20日下午3：00后，国信证券深圳南山科苑北

路证券营业部不再接受网上（包括手机APP）和现场业务申请。自2024年12月21日起，请您在我司
登录网上、手机APP等客户端进行账户交易、资产查询、远程业务办理时，选择国信证券深圳南海大道
证券营业部。

三、如您需要临柜办理业务，请携带本人身份证明文件前往就近的国信证券营业网点或国信证券
深圳南海大道证券营业部进行办理，我们将为您开通VIP绿色通道，欢迎您前来参观交流。

国信证券深圳南海大道证券营业部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招商街道沿山社区南海大道1079号花园
城数码大厦A座102、B座513。

四、如您对国信证券深圳南山科苑北路证券营业部撤销及客户转移有任何疑问，可拨打国信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统一客服热线95536或前往营业网点进行咨询。

五、在特殊情况下，我司有权更改或延迟营业部撤销的日期，具体将另行公告。
感谢您对我公司的支持与厚爱，因国信证券深圳南山科苑北路证券营业部撤销给您带来的不便，

我公司深表歉意，敬请谅解！祝您投资愉快。
特此公告。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11月29日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山科苑北路
证券营业部撤销的公告

尊敬的投资者：
由于业务调整和服务升级，我公司将撤销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天童南路证券营业部（以下

简称“国信证券宁波天童南路证券营业部”），位于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首南街道天童南路578弄50号
的宁波天童南路证券营业部届时将关闭营业场所并停止营业。国信证券宁波天童南路证券营业部客
户将整体转移至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宁波分公司”）进行统一服
务。

为保障您证券交易、资金划转、业务办理的正常进行，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国信证券宁波天童南路证券营业部客户转移至国信证券宁波分公司后，您的资金账号、账户

密码、交易方式等保持不变，证券交易、资金划转不受影响。
二、为保证客户数据迁移的安全性，自2024年12月20日下午3：00后，国信证券宁波天童南路证

券营业部不再接受网上（包括手机APP）和现场业务申请。自2024年12月21日起，请您在我司登录
网上、手机APP等客户端进行账户交易、资产查询、远程业务办理时，选择国信证券宁波分公司。

三、如您需要临柜办理业务，请携带本人身份证明文件前往就近的国信证券营业网点或国信证券
宁波分公司进行办理，我们将为您开通VIP绿色通道，欢迎您前来参观交流。

国信证券宁波分公司地址：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厂堂街80号（8-2）-（8-5）室、88号（1-4）室。
四、如您对国信证券宁波天童南路证券营业部撤销及客户转移有任何疑问，可拨打国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统一客服热线95536或前往营业网点进行咨询。
五、在特殊情况下，我司有权更改或延迟营业部撤销的日期，具体将另行公告。
感谢您对我公司的支持与厚爱，因国信证券宁波天童南路证券营业部撤销给您带来的不便，我公

司深表歉意，敬请谅解！祝您投资愉快。
特此公告。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11月29日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天童南路
证券营业部撤销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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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1202 证券简称：炬申股份 公告编号：2024-095
广东炬申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为开拓几内亚、印尼等国家的驳运业务，完善公司业务布局和中长期发展规划，广东炬申物流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通过海南炬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炬申”）在香港设
立一家或多家全资孙公司,由该孙公司或其下属公司作为实施主体，开展海外驳运项目，项目计划投
资金额不超过人民币2.5亿元（或等值外币，下同），主要用于购买驳船、浮吊及配套设备等资产，资金
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同时公司将根据海外市场需求、业务进展及资金状况等情况分批
投入。

公司于 2024年 11月 2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的议
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等规定，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为确保事项顺利实施，公司提请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执行包括购买驳船及配套设备等资产及办
理本次投资等相关事宜；同时，亦可根据市场经济环境、公司资金情况、业务需求等，在本次投资额度
范围内调整投资方案。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二、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一）拟在香港设立全资孙公司
1、公司名称：香港炬申物流有限公司（英文名称：Hong Kong Jushen Logistics Company Limited）
2、注册资本：5000万港币
3、注册地址：香港
4、业务描述及业务性质：国际物流与航运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对外投资。
5、股权结构：海南炬申对其持股比例为100%。
上述均为暂定信息，最终以相关部门同意为准。

在上述审议总额度内，公司先对海南炬申投资，再由海南炬申在香港投资设立一家或多家全资
孙公司，由该孙公司或其下属公司作为实施主体，在不同国家或地区实施驳运项目。

三、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对公司的影响及存在风险
（一）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对公司的影响
为完善公司的海外业务布局，开拓几内亚、印尼等国家的驳运市场，公司本次计划投资购买驳

船、浮吊及配套设备，开展驳运和物流转运服务。本次投资有利于优化业务结构并整合客户资源，提
高客户粘性，进一步提升公司物流业务的服务能力，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实力，符合行业发展趋势及公
司发展战略，有助于更好地实现公司经营目标，为公司未来业务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本次对外投资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或自筹资金，公司将根据海外市场需求、业务进展及资金状
况等情况逐步投入，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可能存在的风险
1、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尚需获得发改、商务等部门备案或审批，能否取得相关的备案或审批，以及

最终取得备案或审批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积极推进相关审批进程，与相关部门积极沟通，
争取尽早完成相关审批或备案手续。

2、海外驳运项目的运营可能受到政局动荡、社会性突发事件、政策变化、安全风险、客户需求变
化、天气影响、汇率波动、未能取得相关资质证书以及其他不可预见的不确定性因素影响，公司将遵
守项目所在地相关法律法规，加强与客户、当地政府部门等的沟通，并建立完善的经营管理机制，防
范相关风险。

3、本次项目投资资金来源为自有或自筹资金，资金能否按期到位存在不确定性，投资、建设过程
中的资金筹措、信贷政策的变化、融资渠道的通畅程度将使公司承担一定的资金财务风险。公司将
积极拓宽融资渠道，防范财务风险。

本次对外投资的实施尚需一定的时间，具体影响以公司经审计的财务数据为准。公司将密切关
注本次项目的后续进展情况，并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广东炬申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炬申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29日

证券代码：600594 证券简称：益佰制药 公告编号：2024-048
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价格上限

回购用途

实际回购股数
实际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实际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3/11/30
2023年11月29日至2024年11月28日

2,000万元~4,000万元
8.58元/股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7,533,500股

0.95%
24,991,703元

2.89元/股至4.10元/股
一、回购审批情况和回购方案内容

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年 11月 29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预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本次回购股份拟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拟回购股份

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00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4,000.00万元（含），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

人民币8.65元/股（含），回购股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经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除权除息后，公司股份回购价格由不超过人民币8.65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

人民币8.58元/股（含）。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1月30日、2024年6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预案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34）和《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

编号：2024-031）。

二、回购实施情况

（一）2024年 7月 10日，公司首次实施回购股份，并于 2024年 7月 11日披露了首次回购股份情

况，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4）。

（二）2024年11月28日，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期限届满，公司已完成股份回购，公司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实际回购公司股份7,533,500股，已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95%，回购成交的最高

价格为4.10元/股，最低价为2.89元/股，回购均价3.32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人民币24,991,703元

（不含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三）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总金额已达到回购方案下限，回购方案实际执行情况与原披露的回购方

案不存在差异，公司已按披露的方案完成回购。

（四）本次回购股份所使用的资金均为公司自有资金，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的经营情况、财务状

况产生重大影响。本次回购实施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股权分布情况仍然符合上

市的条件，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三、回购期间相关主体买卖股票情况

2023年11月30日，公司首次披露了回购股份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1月30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股份预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4）。经公司核查，自公司首次披露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至

本公告披露日止，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四、股份变动表

本次股份回购前后，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其中：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股份总数

回购前
股份数量（股）

-
791,927,400

-
791,927,400

比例（%）
-

100
-

100

回购完成后
股份数量（股）

-
791,927,400
7,533,500

791,927,400

比例（%）
-

100
0.95
100

五、已回购股份的处理安排

公司本次总计回购股份7,533,500股，回购股份全部存放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存放期间不

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质押等相关权利。公司本次回购股份将用

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若公司未能在回购实施完成后三年内实施上述用途，未使用

部分将履行相关程序后予以注销，公司注册资本将相应减少。公司将根据具体实施情况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29日

证券代码：603281 证券简称：江瀚新材 公告编号：2024-063
湖北江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现金管理赎回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4年11月27日至28日，湖北江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持有的两笔募集资
金现金管理产品到期。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本金9000万元及其中一笔收益已按期归还至募集资
金专户，尚有一笔现金管理产品收益尚未确认。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现金管理概述
公司于 2024年 1月 23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建设和使用的情况下，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含本数，下同）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适时
进行现金管理，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在该额度和期限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
用。保荐机构发表了同意意见。详见公司于2024年1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二、募集资金现金管理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根据前述董事会决议使用募集资金购买现金管理产品25笔、金额合

计11.8亿元，其中：到期收回18笔，金额合计7.1亿元；尚未到期7笔，金额合计4.7亿元。
单位：万元

序号
1
2
3
4
5
6

类型
银行理财产品
银行理财产品
银行理财产品
银行理财产品
银行理财产品
银行理财产品

投入金额
1,000
3,000
10,000
20,000
2,550
2,450

收回本金
1,000
3,000
10,000

-
2,550
2,450

收益
0.92
7.94

124.68
-

19.39
44.65

备注
-
-
-

尚未到期
-
-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合计
现金管理额度上限
当前现金管理金额

尚未使用的现金管理额度
单日最高现金管理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银行理财产品
银行理财产品
银行理财产品
银行理财产品
银行理财产品
银行理财产品
银行理财产品
银行理财产品
银行理财产品
银行理财产品
银行理财产品
银行理财产品
银行理财产品
银行理财产品
银行理财产品
银行理财产品
银行理财产品
银行理财产品

1,020
980
2,000
5,000
7,000
15,000
3,000
5,000
5,000
4,000
1,020
980
3,000
2,040
1,960
6,000
7,000
3,000
6,000

118,000

1,020
980
2,000
5,000
7,000
-

3,000
5,000
5,000
4,000
-
-

3,000
-
-
-

7,000
3,000
6,000
71,000

3.52
9.72
12.00
60.00
85.00
-

19.97
67.32
63.81
38.00
-
-

6.83
-
-
-

43.50
18.49
*

625.74
100,000
47,000
53,000
83,000

-
-
-
-
-

尚未到期
-
-
-
-

尚未到期
尚未到期

-
尚未到期
尚未到期
尚未到期

-
-
-
-

*注：该笔银行理财产品系建设银行对公结构性存款，其收益结算与本金归还系分开进行，存在

一定延时。截至本公告提交之时，该笔银行理财产品收益尚未到账，预计将于2024年11月28日晚

间到账。

特此公告。

湖北江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29日

证券代码：605589 证券简称：圣泉集团 公告编号：2024-071
济南圣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价格上限

回购用途

实际回购股数
实际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实际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7/24
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15,000万元~25,000万元
24.00元/股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12,838,500股

1.52%
249,970,389元

17.22元/股~23.85元/股
一、回购审批情况和回购方案内容

济南圣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7月23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九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5,000万

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25,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4.00元/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7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圣泉集团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

二、回购实施情况

（一）2024年7月24日，公司首次实施回购股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7月25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圣泉集团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

告》。

（二）2024年 11月 27日，公司完成回购，已实际回购公司股份 12,838,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52%，回购最高价格为23.85元/股，最低价格为17.22元/股，回购均价为19.47元/股，使用资金总额

为249,970,389元（不含印花税及交易佣金等费用）。

（三）公司本次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回购价格、使用资金总额符合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回购方

案。回购方案实际执行情况与披露的回购方案不存在差异，公司已按披露的方案完成回购。

（四）本次回购股份使用的资金均为公司自有资金，本次回购公司股份不会对公司经营、财务、研

发、债务履行能力及未来发展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回购后公

司的股权分布情况仍符合上市公司的条件。

三、回购期间相关主体买卖股票情况

2024年7月24日，公司首次披露了本次回购股份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披露的《圣泉集团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截至本公告

披露日，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在此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四、股份变动表

本次股份回购前后，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其中：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股份总数

回购前
股份数量（股）
228,143,189
618,365,809

0
846,508,998

比例（%）
26.95
73.05
0

100.00

回购完成后
股份数量（股）
67,895,198
778,560,800
12,838,500
846,455,998

比例（%）
8.02
91.98
1.52

100.00
注：自公司回购方案披露至回购完成之日，公司首发限售股 159,564,991股解除限售并上市流

通；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一期 630,000股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因激励对象

离职累计回购注销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份53,000股。

五、已回购股份的处理安排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全部存放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存放期间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利润

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认购新股和可转换公司债券等权利，不得质押和出借。公司本次回购股份将

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若公司未能在回购实施完成后36个月内实施上述用途，未使用

部分将履行相关程序后予以注销，公司注册资本将相应减少。公司将根据具体实施情况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济南圣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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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1月2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东园路18号中国金融信息中心3楼上海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343
8,862,830,919

62.385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大

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由公司副董事长、行

长施红敏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2022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上海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6人，出席5人，施红敏副董事长、叶峻董事、杨德红独立董事、薛云奎独立董

事、甘湘南董事出席会议；金煜董事长、顾金山董事、孔旭洪董事、李正强独立董事、黎健董事、陶宏君

董事、庄喆董事、董煜独立董事、肖微独立董事、应晓明董事、靳庆鲁独立董事因其他公务等原因未能

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4人，出席4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李晓红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重新聘请2024年度外部审计机构的提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859,970,185
比例
（%）
99.9677

反对

票数

1,170,030
比例（%）

0.0132

弃权

票数

1,690,704
比例（%）

0.019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重新
聘请 2024
年度外部
审计机构
的提案

同意

票数

3,821,660,731

比例
（%）

99.9252

反对

票数

1,170,030

比例（%）

0.0306

弃权

票数

1,690,704

比例（%）

0.044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超过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半数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刘东亚、吴思钰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22年修订）》和《上海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 上网公告文件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单位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29日


